南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南人综〔2016〕121号


关于举办南平市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
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    为完善专业技术人员知识结构，提高创新能力、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，不断规范继续教育活动，根据《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和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5号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在全市开展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。全市各类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培训要求。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令第25号）规定，从2016年起，专业技术人员不分等级，参加继续教育时间每年累计不少于90学时，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。
三、培训课程
（一）第一期。专业科目，培训时间： 7月-9月。培训课程如下：
1．经济管理类：管理经济学（42学时）、人力资源管理（18学时）。
2．农业类：农业工程导论（60学时）。

3．文化艺术类：艺术美学（42学时）、中华文化的特质（22学时）。
4．机械、机电、电气类：机械系统设计（36学时）、机电工程测试技术（36学时）、机械设备电气控制（36学时）、化工仪表及自动化（18学时）。
5．土建工程类：建筑材料（36学时）、工程测量学（36学时）、工程图学（36学时）、城市道路设计（36学时）、城镇建设（36学时）、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（36学时）、建筑施工料具管理（18学时）。
6．水利水电类：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建筑材料及工程施工（48学时）、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及法规标准（42学时）。
7．园林园艺类：园艺植物资源与利用（16学时）、景观生态（13学时）、园林树木学（12学时）。

8．环境工程类：环保基础知识介绍（36学时）。
9．新闻工作类：如何组织新闻通稿与召开新闻发布会（18学时）、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发言人（18学时）。
（二）第二期。公需科目+专业科目，培训时间：8月-10月，培训课程如下：
1．公需科目: 社会管理与新媒体运用及解读“互联网+”（36学时）。
2．专业科目

（1）教育教学类：现代科技与高等教育（30学时）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（30学时）。
（2）农林水类：常用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（30学时）、常用栽培技术（30学时）。
（3）财务会计类：会计法规与案例（30学时）。
四、培训方式。为方便培训，更好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学矛盾，采用网络培训方式，具体工作由南平市人才市场（市级继续教育培训基地）实施。
五、报名方式
1．参加第一期培训的，请于6月1日-30日持《南平市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（第一期）》（见附件1）一式一份到南平市人才市场报名。

2．参加第二期培训的，请于7月1日-29日持《南平市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（第二期）》（见附件2）一式一份到南平市人才市场报名。

单位报名时，请结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专业系列，选择对应的课程，学员之前如已培训学习如上所开课程，请不要重复报名。报名的同时，请U盘附上《报名表》电子版或将《报名表》电子版发至46682157@qq.com。《报名表》电子版请使用Excel格式（可登录南平人才网www.nprc.com.cn“公告公示”栏下载）。联系电话：0599-8852732，联系人：张文彬、熊宗武。
六、培训费用。根据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《关于核定公务员培训和专业技术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的复函》（闽价费〔2008〕372号）规定，培训收费标准为每学时1.5元。
七、验证及登记。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合格，在线打印培训合格凭证，按培训课程学时记入当年继续教育学时，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各级人社部门验证盖章（医学类仍按原相关规定执行）。
附件：1.南平市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（第一期），点击下载
2.南平市2016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（第二期），点击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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